 雇主委任跨國人力仲介招募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契約
本契約於    年    月    日經甲方攜回審閱
（本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三日）
立契約書人：（雇主全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甲方）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全稱）惠群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茲就甲方委任乙方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接續聘僱或管理事項，雙方合意訂定本契約書條款如下：
第一條：本契約期間____年____月 ____日至 ____年____月____日。（甲、乙雙方於本契約屆滿前如有續約必要，經雙方同意，以書面另行約定）
第二條：服務項目：
一、乙方應協助甲方瞭解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接續聘僱或管理等有關法令、應辦理手續、辦理期限及費用等。
二、乙方應依甲方需求招募適當外國人，並由乙方負責安排接送外國人至甲方指定工作處所。
三、乙方須協助甲方與外國人溝通、協調、糾紛排解，並將甲方之工作規則及生活管理事項讓外國人熟悉與瞭解。
四、乙方須於甲方所聘僱之外國人入國後，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通知當地勞工主管機關，並向勞動部申請聘僱許可。
五、乙方須於甲方聘僱之外國人入國後，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按時安排甲方聘僱之外國人至指定醫院做定期健康檢查，並於甲方收到指定醫院核發所聘僱之外國人健康證明後，於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期限內，將健康檢查結果函報當地衛生主管機關，並應告知甲方辦理居留業務之情形。
六、乙方協助甲方辦理外國人之離境、遞補、展延及管理事宜。
七、甲方聘僱之外國人發生死亡或重傷致終止僱用時，乙方應協助甲方將該名外國人遺體或其私人財務運送返國。
八、甲方聘僱之外國人發生觸犯法令規定情事或因故遭遣返時，乙方應協助甲方將外國人遣返。
第三條：甲方委託乙方代辦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接續聘僱或管理事項之費用項目及金額明細如下：
一、登記費及介紹費：新臺幣   20,000   元。（登記費及介紹費合計每一員工不得超過其第一個月薪資）。
二、服務費：新臺幣  0  元。（每一名員工每年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千元）
三、其他因甲方委任乙方代辦聘僱外國人所應支付費用：
登報費：新臺幣  0  元。
文件驗證費：新臺幣  0  元。
其他規費：新臺幣  0  元。
第四條：收費及退費方式
一、費用給付方式：
（一）甲方於簽訂契約時，應以□現金給付□匯款轉帳方式□支票給付□其他__________等方式支付乙方第一次費用計新臺幣_____________元。
（二）外國人向甲方報到時，應以□現金給付□匯款轉帳方式□支票給付□其他__________等方式支付乙方所有餘款費用計新臺幣_____________元。
（三）甲方應於每年_____月_____日前以□現金給付□匯款轉帳方式□支票給付□其他__________等方式支付乙方服務費。
（四）乙方收取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登記費、介紹費及服務費時，應掣給收據或發票，並保存收據或發票存根五年。
二、費用退費方式：
（一）甲方未取得勞動部核配名額時，乙方同意無條件以□現金給付□匯款轉帳方式□支票給付□其他__________等方式，退還扣除登報費用及代辦申請外國人手續服務費外所餘之款項。
       （二）因其他損害賠償事宜之退款或賠償金額，乙方同意以□現金給付□匯款轉帳方式□支票給付□其他_________等方式退還所議定款項。
       （三）甲方於外國人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接續聘僱過程，
提供不實文件或延遲交付相關證件，致使乙方無法辦理時，甲方不得要求退還已支出之費用。
（四）甲方所聘僱之外國人在入國後至向甲方報到前行蹤不明失去聯繫，可歸責乙方之事由時，乙方應全額退還  已收取之款項。
第五條：甲方之義務
一、甲方應負責提供乙方申請聘僱外國人之必要及正確文件。
二、甲方應將招募條件及勞動契約或僱傭契約內容明示乙方。
三、經甲方書面確認外國人符合招募條件並指定後，乙方依甲方所指定引進之外國人，甲方不得拒絕進用。
四、甲方委託乙方辦理聘僱外國人事宜，如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甲方欲與乙方終止委任契約，甲方應於 15 日前以書面通知乙方，並不得要求退還已支出之費用。
第六條：乙方之義務及服務項目
一、本契約訂定前乙方應對甲方詳細說明契約條款內容。
二、乙方應依契約規定，履行乙方應辦事項。
三、乙方應審視甲方提供資料的完整性，並查對資料是否符合規定。
四、乙方應依甲方招募條件，至少提供  3  次符合甲方需求外國人資料供甲方遴選，每次至少提供  3  人，其提供遴選方式由甲、乙雙方議定，並需經甲方書面同意。
五、乙方應每■一個月□二個月□三個月至少電話聯繫或訪視甲方■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以上（____次）。
六、契約存續期間，甲方要求乙方返還文件一部或全部者，乙方應予返還。
七、契約終止後，乙方應將甲方辦理聘僱外國人交付之文件及許可文件正本全數返還甲方。
第七條：契約訂定、變更、終止及損害賠償
一、契約自甲、乙雙方訂約日起生效，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非經甲、乙雙方同意，不生效力。
二、甲方或乙方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之終止應以書面通知他方。但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欲終止契約，應於____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
三、契約有效期間屆滿時，效力即行終止。
四、甲方所聘僱之外國人未能向甲方報到之損害賠償事宜：
（一）甲方所聘僱之外國人，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未能於甲方指定日期前入國者，甲方得依介紹費  50  %請求乙方賠償；甲方所招募之外國人，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未能入國者，得依介紹費  50  %請求乙方賠償。
（二）乙方未依第四條第二款第四目規定造成甲方損害，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三）乙方依甲方所提供之核准文件所引進之外國人，未依規定送交甲方，而擅自提供第三者使用，致甲方聘僱許可遭撤銷或廢止，其所生損失，由乙方負責。
五、違約之損害賠償事宜：
（一）因終止契約，致他方遭受損害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因不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或因甲方所聘僱之外國人於安置或收容期間而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
（二）甲、乙雙方就契約所生義務之不履行或遲延履行，而致他方受有損害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八條：乙方為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業務所為廣告內容及附件，均為契約之一部分。
第九條：保密條款
1、 乙方對於甲方之個人資料應予保密，並不得為不當使用。
2、 乙方違反前款規定致甲方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條：通知之送達處所
    一、雙方意思表示之通知，均以契約書所載之地址為送達處所，變更時應以書面通知他方。
      二、依前款送達處所所為之送達，未能送達者，以存證信函付郵日起第五日推定對他方為合法之送達。
第十一條：合意管轄
    因契約所生之訴訟，甲乙雙方同意以________地方法院為本案之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民事訴訟法有關法院管轄之規定。
第十二條：其他事項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習慣及誠信與平等互惠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十三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甲、乙雙方不得要求收回他方之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甲方
姓名或公司名稱（雇主全稱）：         簽章
公司負責人：     
身份證統一編號或公司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乙方
公司名稱（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全稱）：惠群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簽章
許可證編號：2290
負責人：徐詩雅
聯絡地址：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57巷3弄13號
聯絡電話：(02)89931580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六十六條規定，工資之給付，除依法令規定應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保險費、所得稅、膳宿費外，尚包括職工福利金、依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之扣押命令所扣押之金額，或依其他法律規定得自工資逕予扣除之項目及金額，本契約不得約定由雇主（甲方）自其聘僱外國人工資中代扣法定外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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